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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报告编号：人信法估字[2018]156号
估价项目名称：大连靖龙水产有限公司位于大连市普兰店区皮口镇府西街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
估价委托人：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房地产估价机构：大连人信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刘革新（注册号：2120060079）
李  健（注册号：2120060080）
徐东萍（注册号：2120000057）
估价报告出具日期：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致估价委托人函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我公司接受贵院委托，对申请执行人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与被执行人大连靖龙水产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确定涉案房地产价值进行评估。为完成该项工作，我们组成估价小组，遵照独立、客观、公正、合法等原则，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估价标准，采用适宜的估价方法对大连靖龙水产有限公司位于大连市普兰店区皮口镇府西街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了专业分析、测算和判断，有关结果见下表。

估价结果摘要
	估价目的
	为估价委托人鉴定估价对象房地产的市场价值提供参考

	估价对象
	名称
	大连靖龙水产有限公司位于大连市普兰店区皮口镇府西街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房地产

	
	座落
	大连市普兰店区皮口镇府西街

	
	范围
	房屋所有权、国有土地使用权及附属设施

	
	规模
	土地使用权面积33305.00平方米
地上建筑物及附属设施共18项

	
	用途
	土地地类（用途）为工业
地上建筑物为厂区内房屋及附属设施

	
	权属
	土地使用权人为大连靖龙水产有限公司

房屋③建设单位为大连靖龙水产有限公司
其余建筑物未办理权属证明，本次评估不对其所有权进行界定
抵押权人为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价值时点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价值类型
	市场价值

	估价

结果
	序号
	项目
	评估总价

（万元）

	
	1
	建筑物
	1213.99

	
	2
	附属设施
	92.61

	
	3
	土地使用权
	969.18

	
	合计
	（人民币）2275.78

	
	
	（大写）贰仟贰佰柒拾伍万柒仟捌佰元

	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自2018年10月23日起至2019年10月22日止


估价的具体情况及相关专业意见，请见附后的估价报告，并请特别关注其中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此致！

大连人信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晓林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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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司法鉴定委托书》复印件；

2、估价对象所处位置示意图；
3、估价对象现场照片；

4、估价对象权属证明复印件；

5、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及估价资质证书复印件；

6、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估价资格证书复印件。
估价师声明
我们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在此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经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本次估价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本次估价的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进行分析，形成意见和结论，撰写本估价报告。

五、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已于2018年9月14日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

六、没有人对估价报告提供重要专业帮助。

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1、本次估价所依据的估价对象的权属、用途、面积、数量等资料来源于估价委托人和当事人所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大连市勘察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报告》、《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在建工程抵押登记证明》复印件，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对其进行了检查，但未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核实，在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情况下，假定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2、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已对房屋安全、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假定估价对象能正常安全使用。

3、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据估价委托人和当事人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和《大连市勘察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报告》复印件确定估价对象的土地使用权面积、房屋建筑面积和附属设施数量，经当事人现场指认，我们对估价对象进行了查勘，但并未进行专业测量。本次估价中假定估价对象实际土地面积与登记数据无差异。
4、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即能满足以下条件：

（1）交易双方自愿地进行交易；

（2）交易双方处于利己动机进行交易；

（3）交易双方精明、谨慎行事，并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情；

（4）交易双方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

（5）不存在买者因特殊兴趣而给予附加出价；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报告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1、于价值时点，部分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利，本次估价未考虑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2、于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被人民法院查封，本次估价未考虑查封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估价对象《司法鉴定委托书》记载估价对象位于大连市普兰店区皮口镇府西街，《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证载土地座落于普兰店市皮口镇新海社区，与《司法鉴定委托书》记载地址不一致。本报告中假设大连市普兰店区皮口镇府西街与《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证载地址普兰店市皮口镇新海社区为同一地址。
五、依据不足假设 

估价对象1无法进入室内，透过1层门窗观察其部分房间装修情况为室内地面铺地砖，墙面刮大白，天棚吊顶；从室外测量其1层地面至2层阳台底板净高约3.2米。因此，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室内装修情况为地面铺地砖，墙面刮大白，天棚吊顶，净高约3.2米。
估价对象4无法进入室内，透过1层门窗观察其部分房间装修情况为室内地面铺地砖，墙面及天棚刮大白；从室外测量其1层地面至雨搭净高约3.2米。因此，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室内装修情况为地面铺地砖，墙面及天棚刮大白，净高约3.2米。
六、本报告使用的限制条件

1、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仅为估价委托人在本报告中说明的估价目的——鉴定市场价值目的下使用，不得做其他用途。若改变估价目的及使用条件，需向本公司咨询后作必要调整甚至重新估价。
2、本估价报告使用期限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为壹年（自2018年10月23日起至2019年10月22日止）。若报告使用期限内，房地产市场或估价对象状况发生重大变化，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或委托估价机构重新估价。估价报告超过一年后，估价结果失效。
3、估价结果没有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市场供应关系变化、市场结构转变、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没有考虑抵押、查封、可能承担的租赁、担保等事宜以及特殊交易方式下的特殊交易价格等对估价结果的影响，也未考虑快速变现等处分方式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4、未经估价机构书面同意，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及任何参考资料均不允许在任何公开发表的文件、通告或声明中引用，亦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公开发表。
5、《大连市勘察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报告》复印件记载的编号19土地，占地面积6842.07㎡，于价值时点，大连靖龙水产有限公司未取得该宗土地的使用权。经与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确认，本报告中，该宗土地不纳入估价对象范围。
大连靖龙水产有限公司
位于大连市普兰店区皮口镇府西街土地及地上建筑物
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人信法估字[2018]156号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估价机构

估价机构名称：大连人信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民权街84号
法定代表人：谢晓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3764419688M

机构类型：房地产估价机构

备案等级：贰级
证书编号：第000010203号

有效期限：2018年1月3日至2021年1月2日止

三、估价目的

为估价委托人鉴定估价对象房地产的市场价值提供参考。

四、估价对象

估价对象为大连靖龙水产有限公司位于大连市普兰店区皮口镇府西街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房地产，估价范围包括房屋所有权、国有土地使用权及附属设施，不包含可移动的机器设备、家具等动产及无形资产、债权债务等。地上建筑物共18项，包括房屋、水池等；土地使用权1宗，土地使用权面积33305.00平方米。估价对象基本情况说明如下表所示：
估价对象概况表
	估价对象1
	基本状况
	名称
	房屋②

	
	
	房屋坐落
	大连市普兰店区皮口镇府西街

	
	
	建筑结构
	钢混
	房屋层数
	4层

	
	
	建筑面积（㎡）
	251.70
	规划用途
	厂房附属用房

	
	实物状况
	建筑物外墙为水泥罩面，局部贴墙砖，塑钢窗，大门为合金玻璃门。估价对象无法进入室内，透过1层门窗观察其部分房间装修情况为室内地面铺地砖，墙面刮大白，天棚吊顶；从室外测量其1层地面至2层阳台底板净高约3.2米。因此，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室内装修情况为地面铺地砖，墙面刮大白，天棚吊顶，净高约3.2米。

	
	权益状况
	于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办理权属证明，本次评估不对其所有权进行界定。

	估价对象2
	基本状况
	名称
	房屋③

	
	
	房屋坐落
	大连市普兰店区皮口镇府西街

	
	
	建筑结构
	钢混
	房屋层数
	2层

	
	
	建筑面积（㎡）
	7922.66
	规划用途
	1#冷冻库

	
	实物状况
	建筑物外墙为水泥罩面，塑钢窗，大门未安装。室内地面为水泥地面，墙面及天棚为水泥罩面，1层净高约5.8米，2层净高约5.9米。配套设施尚未安装。

	
	权益状况
	依据当事人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复印件，估价对象建设单位为大连靖龙水产有限公司。
依据当事人提供的《在建工程抵押登记证明》复印件，抵押权人为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估价对象3
	基本状况
	名称
	房屋⑤

	
	
	房屋坐落
	大连市普兰店区皮口镇府西街

	
	
	建筑结构
	钢混
	房屋层数
	1层

	
	
	建筑面积（㎡）
	94.91
	规划用途
	厂房附属用房

	
	实物状况
	建筑物外墙贴墙砖，塑钢窗，大门未安装。室内地面为水泥地面，墙面及天棚为水泥罩面，净高约3.6米。配套设施尚未安装。

	
	权益状况
	于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办理权属证明，本次评估不对其所有权进行界定。

	估价对象4
	基本状况
	名称
	房屋⑥

	
	
	房屋坐落
	大连市普兰店区皮口镇府西街

	
	
	建筑结构
	钢混
	房屋层数
	3层

	
	
	建筑面积（㎡）
	222.68
	规划用途
	厂房附属用房

	
	实物状况
	建筑物外墙为水泥罩面，塑钢窗，大门为合金玻璃门。估价对象无法进入室内，透过1层门窗观察其部分房间装修情况为室内地面铺地砖，墙面及天棚刮大白；从室外测量其1层地面至雨搭净高约3.2米。因此，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室内装修情况为地面铺地砖，墙面及天棚刮大白，净高约3.2米。

	
	权益状况
	于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办理权属证明，本次评估不对其所有权进行界定。

	估价对象5
	基本状况
	名称
	房屋⑦

	
	
	房屋坐落
	大连市普兰店区皮口镇府西街

	
	
	建筑结构
	钢混
	房屋层数
	1层

	
	
	建筑面积（㎡）
	95.02
	规划用途
	厂房附属用房

	
	实物状况
	建筑物外墙贴墙砖，塑钢窗，木门。室内地面为水泥地面，墙面及天棚为水泥罩面，净高约3.8米。有电力配套设施。

	
	权益状况
	于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办理权属证明，本次评估不对其所有权进行界定。

	估价对象6
	基本状况
	名称
	在建房屋①

	
	
	房屋坐落
	大连市普兰店区皮口镇府西街

	
	
	建筑结构
	钢混
	房屋层数
	建至地上1层

	
	
	占地面积（㎡）
	355.43
	规划用途
	厂房附属用房

	
	实物状况
	于价值时点，建筑物建至地上1层，顶棚未建。无配套设施。

	
	权益状况
	于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办理权属证明，本次评估不对其所有权进行界定。

	估价对象7
	水池，编号④，占地面积17.79㎡，水泥抹面。

估价对象为大连靖龙水产有限公司位于普兰店市皮口镇新海社区厂区附属设施，本报告不对其权属进行界定。

	估价对象8
	伸缩门门墩，编号⑧，占地面积13.55㎡，水泥抹面。
估价对象为大连靖龙水产有限公司位于普兰店市皮口镇新海社区厂区附属设施，本报告不对其权属进行界定。

	估价对象9
	伸缩门门墩，编号⑨，占地面积6.45㎡，水泥抹面。
估价对象为大连靖龙水产有限公司位于普兰店市皮口镇新海社区厂区附属设施，本报告不对其权属进行界定。

	估价对象10
	围墙，编号⑩，长度为313.93米，宽度为0.30米，高度为2.23米，水泥抹面，测算体积为210.02 m³。
估价对象为大连靖龙水产有限公司位于普兰店市皮口镇新海社区厂区附属设施，本报告不对其权属进行界定。

	估价对象11
	栅栏，编号⑪，长度为24.80米，宽度为0.40米，高度为1.95米。
估价对象为大连靖龙水产有限公司位于普兰店市皮口镇新海社区厂区附属设施，本报告不对其权属进行界定。

	估价对象12
	栅栏，编号⑫，长度为45.57米，宽度为0.42米，高度为2.17米。
估价对象为大连靖龙水产有限公司位于普兰店市皮口镇新海社区厂区附属设施，本报告不对其权属进行界定。

	估价对象13
	栅栏，编号⑬，长度为141.88米，宽度为0.43米，高度为2.07米。
估价对象为大连靖龙水产有限公司位于普兰店市皮口镇新海社区厂区附属设施，本报告不对其权属进行界定。

	估价对象14
	栅栏，编号⑭，长度为161.01米，宽度为0.43米，高度为2.07米。
估价对象为大连靖龙水产有限公司位于普兰店市皮口镇新海社区厂区附属设施，本报告不对其权属进行界定。

	估价对象15
	挡墙，编号⑮，长度为125.16米，上宽为0.50米，下宽为1.95米，高度为4.02米，测算体积为616.35 m³。
估价对象为大连靖龙水产有限公司位于普兰店市皮口镇新海社区厂区附属设施，本报告不对其权属进行界定。

	估价对象16
	挡墙，编号⑯，长度为25.53米，上宽为0.50米，下宽为1.81米，高度为4.22米，测算体积为124.44 m³。
估价对象为大连靖龙水产有限公司位于普兰店市皮口镇新海社区厂区附属设施，本报告不对其权属进行界定。

	估价对象17
	挡墙，编号⑰，长度为117.98米，上宽为0.50米，下宽为1.81米，高度为4.13米，测算体积为562.78m³。
估价对象为大连靖龙水产有限公司位于普兰店市皮口镇新海社区厂区附属设施，本报告不对其权属进行界定。

	估价对象18
	水井，编号⑱，井口直径3.09米，深度4.46米，备注：深度为井口至水面。
估价对象为大连靖龙水产有限公司位于普兰店市皮口镇新海社区厂区附属设施，本报告不对其权属进行界定。

	估价对象19
	基

本

状

况
	土地使用权人
	大连靖龙水产有限公司

	
	
	座落
	普兰店市皮口镇新海社区

	
	
	地类（用途）
	工业
	使用权类型
	出让

	
	
	使用权面积（㎡）
	33305.00
	终止日期
	2056年12月27日

	
	利用状况
	估价对象为大连靖龙水产有限公司厂区用地，地上有多处建筑物及附属设施。

	
	权益状况
	依据当事人提供的“普国用（2012）第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估价对象土地使用权人为大连靖龙水产有限公司。

依据当事人提供的《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复印件，抵押权人为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区位状况
	位置
	估价对象位于大连市普兰店区皮口镇府西街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距皮口港客运站约6公里，距皮长高速收费站约5公里。厂区四至范围为东至府西街，南至二号道，西至空地，北至空地。

	
	交通
	区域内有鹤大线、府西街等主次干道经过，对外交通比较方便。

	
	环境及景观
	区域内无重大污染源，环境状况较好。

	
	外部配套设施
	估价对象所处区域有给水、排水、道路、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土地成熟度达到“五通一平”条件。

	
	未来变化趋势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为居住和工业混合区，随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基础条件将逐步完善。


五、价值时点

依据司法鉴定委托书，确定以现场勘验为价值时点：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六、价值类型

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七、估价原则

本估价报告遵循的估价原则有：

1、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地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

2、合法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

3、价值时点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

4、替代原则：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围内。

5、最高最佳利用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主要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二）技术规程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2、《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

3、《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

4、《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 18507-2014）；

5、《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三）估价委托人和当事人提供的有关资料

1、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委托书；
2、《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大连市勘察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报告》、《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在建工程抵押登记证明》复印件。

（四）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所搜集掌握的有关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本报告根据估价对象不同，分别选用不同的估价方法进行估价。其中对土地使用权采用成本逼近法和市场比较法进行估价；对房屋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

（二）估价方法定义

1、成本逼近法是以取得和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客观费用之和为主要依据，加上客观的利润、利息、应缴纳的税金和土地增值收益等确定土地价格的方法。

2、市场比较法是根据替代原理，将待估宗地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估价期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宗地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宗地的成交价格进行差异修正，以此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

3、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时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十、估价结果
本估价报告遵循估价原则，结合估价目的采用适宜的估价方法对估价对象进行了估价，确定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为人民币（大写）贰仟贰佰柒拾伍万柒仟捌佰壹仟贰佰壹拾叁万玖仟玖佰元（2275.78万元），其中，建筑物市场价值为人民币（大写）玖拾贰万陆仟壹佰元（1213.99万元），附属设施市场价值为人民币（大写）玖佰陆拾玖万壹仟捌佰元（92.61万元），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为人民币（大写）元（969.18万元），详见下表：
1、建筑物估价结果明细表

	序号
	估价对象
	数量
	评估总价

（万元）
	评估单价（元）

	1
	房屋②
	251.70㎡
	46.17
	1834

	2
	房屋③
	7922.66㎡
	1113.23
	1405

	3
	房屋⑤
	94.91㎡
	8.23
	867

	4
	房屋⑥
	222.68㎡
	36.06
	1619

	5
	房屋⑦
	95.02㎡
	10.30
	1084

	小计
	
	
	1213.99
	


2、附属设施估价结果明细表

	序号
	估价对象
	数量
	评估单价（元）
	评估总价

（万元）

	6
	在建房屋①
	355.43㎡
	499
	17.74

	7
	水池④
	17.79㎡
	416
	0.74

	8
	伸缩门门墩⑧
	13.55㎡
	166
	0.22

	9
	伸缩门门墩⑨
	6.45㎡
	166
	0.11

	10
	围墙⑩
	210.02m³
	458
	9.62

	11
	栅栏⑪
	24.8延米
	333
	0.83

	12
	栅栏⑫
	45.57延米
	333
	1.52

	13
	栅栏⑬
	141.88延米
	333
	4.72

	14
	栅栏⑭
	161.01延米
	333
	5.36

	15
	挡墙⑮
	616.35m³
	374
	23.05

	16
	挡墙⑯
	124.44m³
	374
	4.65

	17
	挡墙⑰
	562.78 m³
	374
	21.05

	18
	水井⑱
	1口
	30000
	3.00

	合计
	
	
	
	92.61


3、土地使用权估价结果明细表
	序号
	估价对象
	数量
	评估单价（元）
	评估总价

（万元）

	19
	土地
	33305.00㎡
	291
	969.18


十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参加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刘革新
	2120060079
	
	     年   月   日

	李  健
	2120060080
	
	     年   月   日

	徐东萍
	2120000057
	
	     年   月   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二〇一八年九月五日至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大连人信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估价报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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